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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迷的揭示——儒学对于中国古代宗教理性化的作用和意义（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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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理解中国文化，特别是儒学与宗教的关系，这是中西两大迥异的世界文化系统碰撞、交锋和相互诠释的根本问

题，历来为中外学者所瞩目。在欧洲社会长达三百多年的所谓“中国礼仪之争”，在中国近代所谓的“国教之争”，

以及近二十多年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之争，都是因此而起。然而，不管看法如何纷呈，有一个根本问题是人们普遍感觉

得到而又难于说清的，这就是，儒学虽非西方定义的那种宗教，却不能说没有宗教似的社会功能。故如何理解这点，

这是长期困扰着许多人心中的一个谜。本文不揣浅陋，愿就这个问题作一点根源性探讨，以就正于有关专家和学者。 

  一 

  中国古代本没有“宗教”一词及西方式的宗教概念。尤其作为严格定义的狭义宗教概念，与中国文化有着重大的

区别。这正是探讨中国文化，特别是儒学是否宗教引起分歧的根源。 

  关于这种概念上的争论，这里不拟过多陷入，但有一点必须指出，中国文化有没有宗教是一个问题，中国文化是

不是宗教又是一个问题，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。然而，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，经常造成混淆。所以，我们的视点不得

不从这里谈起。 

  中国古代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概念，但中国文化中有宗教的成份却不可否认。例如，中国古代的礼，无论怎样分

类，其中的祭礼——即吉礼，都是典型的宗教无疑。丧礼——即凶礼，亦与宗教有着极密切的关系。即使抛弃这种礼

仪形式，单就其终极关系讲，也是如此。比如，人们常说的天（天命），就有自然、义理和人格的三种理解。有人格

神天的终极原因，就不能完全视为无宗教因素。但我们也同时看到，中国文化虽有这种因素，却不能整体视为宗教性

文化。例如，同样是礼，《礼记·曲礼》中讲：“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；教训正俗，非礼不备；分争辨讼，非礼不

决；君臣上下，父子兄弟，非礼不定；宦学事师，非礼不亲；班朝治军，涖官行法，非礼威严不行；祈祠祭祀，供给

鬼神，非礼不诚不庄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道德仁义”，可以说是哲学伦理思想，“教训正俗”是习俗，“分争辨讼”是

法律，“君臣上下，父子兄弟”是政治人伦关系，“宦学事师”是教育，“班朝治军，涖官行法”是军事，只有“祈

祠祭祀，供给鬼神”才是宗教。从礼的广义性和宗教只是其许多方面的一个方面来看，无论如何，都无法简单地用宗

教来定性中国文化。然而，之所以这个问题几百年来争论不休，甚至把中国文化有无宗教和是不是宗教混为一谈，原

因却不在于这种更早的原始分类，而是在于如何理解中国主流文化儒学与宗教的关系——即儒学是不是宗教？如果

是，那么，中国文化就可整体被视为宗教性文化。如果不是，则中国文化就可整体被视为非宗教性文化。这正是各种

看法分歧的根本原因。 

  那么，中国文化的整体属性，或曰中国主流文化儒学是不是宗教呢？这就是用西方狭义的宗教概念来理解中国文

化，特别是儒学的根本难点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怎么量，都在似与非似之间。关于儒学这种与宗教的概念及其社

会功能的异同，正像辜鸿铭在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中所说的：“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

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系统，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。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，的确，儒学不是

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。但是，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。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，使人们不再需要宗

教。”正是由于儒学不是严格狭义的欧洲那样的宗教，但同时又具有欧洲宗教同样的社会功能，所以，辜鸿铭又进一

步指出：“就广义而言，我认为儒学、基督教、佛教同为宗教。”也就是说，从狭义的宗教概念来衡量，儒学决不是

宗教。然而，若从造成的社会效果（即功能）来说，儒学又与宗教是一样的，与基督教、佛教没有区别，而可以视为

广义的宗教。这种似与不似的关系，正是中西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大系统，用其中一个系统来衡量造成的分歧和矛

盾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矛盾呢？从根源上讲，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辜氏又进一步指出，关键在于，

在欧洲，哲学与宗教是对立的，而在中国，二者是合一的。他认为，哲学是理性的，只满足头脑的需要，而不能满足

情感的需要。而宗教是情感的（按西方的概念讲是非理性的），只满足心灵或曰灵魂的需要，而不能满足头脑的需

要。正是欧洲哲学与宗教的对立，使“宗教拯救了人的心却忽略了人的脑，哲学满足了人头脑的需要但又忽视了人心



的渴望”，从而造成了欧洲社会那种恒久的混乱。 

  辜鸿铭是“五·四”之前的一位怪杰，他虽因对中西文化的卓识而在西方享有盛名，但在中国却长期被人误解。

他关于儒学的这种看法，尽管不是严格的概念上的证明，但在情境的理解上，却有比其后的许多人，甚至现代的一些

人仍要深刻得多的地方。无论认同或是反对儒学为宗教者，至今仍鲜有人超乎其右。例如，钱穆可算是一位极端论

者。他认为：“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中重要一项目。中国文化中，则不自产宗教。凡属宗教，皆外来，并仅占次要地

位。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，亦均有其不相融洽处。”这样彻底地否定中国文化的宗教性，甚至连产生宗教的根源

都没有，哪还有一丝宗教影子存在？那么，中国文话果真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彻底，一点宗教的因素都没有吗？否！因

为他在后边马上又说：“宗教重信，中国人亦重信。”认为：“惟西方宗教信在外”，而中国人信在内。“中国人亦

非不重神，但神不专在天，不专属于上帝，亦在人在物。孟子曰：‘圣而不可知之谓神。’则圣人即是一神。周濂溪

言：‘士希贤，贤希圣，圣希天。’是圣人之更高境界，即当为一天人，即神人。圣人之与天与神，亦和合为一，故

尊圣即可谓乃中国之宗教。”1这样相互的矛盾，若无与辜氏看法之比较，还真让人费解。其实钱穆所说的“中国文

化中，则不自产宗教，凡属宗教，皆外来。”不过是辜鸿铭所说的，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不是西方所定义的狭义的宗

教。而他所说的“故尊圣即可谓乃中国之宗教”，不过是辜氏所说的，儒学虽非狭义的宗教，但却具有宗教的社会功

能，而可称为广义的宗教。所以，像钱穆这样的极端看法，亦没有跳出辜氏之见解，只是说法更晦涩而已。钱穆的这

种看法，在中国具有典型性，可以代表一大批人的看法。例如，梁启超也是如此。他一方面在民国初年与人共同上

书，“请定孔教为国教”。但是，他又反对康有为把孔教定为西方式的宗教，故“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

天配孔诸义，国中附和不乏，启超不谓然，屡起而驳之。”2也就是说，梁启超实际也认为，孔教并不是西方狭义的

那种宗教，所以他反对其师康有为的看法。但是，他显然也认为孔教有宗教的功能，所以又附和其师，而参加了民初

“请定孔教为国教”的上书。这种看法实际不仅限于反对儒学为宗教者，就是赞成儒学为宗教者也无法跳出这种认识

的巢臼。赞成儒学为宗教者认为，儒教崇拜的对象是“天地君亲师”，所以儒教是宗教。“天地”，除去自然、义理

之意义外，或许可以视为超自然的人格神。但“君亲师”，特别是“君师”，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们理解为超自然的

人格神。只能说对这种对象的信仰有人格神的功能。故这种看法，也只是将其社会功能作为儒教是宗教的根据，而不

是西方狭义的那种人格神。因此，这种看法，也不过是辜氏看法的翻版。只是强把儒学的社会功能作为狭义宗教的根

据，更有概念游戏的性质罢了。由此可见，那种强拿西方狭义的宗教概念来套中国文化，特别是儒学，无论是肯定还

是否定儒学之宗教性质，都还不如辜氏这种情境的理解来得准确。可以说，其他的理解都只是辜氏所述儒学与宗教两

方面关系之一端，即都是偏，然而又无法否定辜氏所说的另一面，因而多带勉强性。反倒是辜氏这种情境的理解更全

面。辜氏之论之所以正确，除了他在两种环境中生活的深刻体验之外，而且还在于他对中西文化从根源上的把握。这

就是他所说的，在西方文化中存在着头脑与心灵、哲学与宗教的冲突，而儒学没有这种冲突，二者是合一的。这是辜

氏之论之所以深刻的更重要原因。虽然如此，但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源头缺乏研究，又使他的这一闪光的看法不够彻

底，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因为他认为，中国文化在孔子以前，头脑与心灵、哲学与宗教也是和西方一样，分

裂为二的，只是由于有了孔子，二者才统一起来。这种看法，正是他的情境理解的不足。其实，欧洲文化中的这种对

立，是从根基上就存在的，是它两大来源——即希腊、罗马传统与希柏莱传统的对立。而中国文化没有这种根源上的

矛盾和对立，所以压根儿就没有种头脑与心灵、哲学与宗教的分裂。这正是辜氏之论不彻底的根源，因而，也就是儒

学非狭义的宗教，然而又具有宗教的社会功能的真正原因。但是这点却至今无人说清过，这就是本文试图解开的一个

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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